
关于确认 2026 年度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处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7 号）第九条规定，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继续

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 12 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

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为做好我

校教职工 2026 年的预扣预缴工作，确保您 2026 年继续及时

的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现就 2026 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确认工作的操作步骤和具体方法通知如下

一、确认时间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026 年度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的确认或填报工作。

二、 操作指引

本次确认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进行操作，具体

步骤可参照附件《专项附加扣除确认操作指南》。主要流程

概述如下：

1.登录与进入

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在 2026 年度专项附加扣除开始确

认啦~下方点【去确认】



2.信息确认

若 2025 年度已填报过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直接点击【一键带入】



根据提示“将带入 2025 年度信息，请确认是否继续？”或者“您

在 2026 年度已存在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如果继续确认，将覆盖已存

在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如下图

打开【可确认】状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核对信息；如需修改

们可以点击【修改】，信息确认后点击【一键确认】。如果有【已失

效】信息，则需要先删除，然后再确认。如下图：



点击【一键确认】后，信息则提交成功。无需重复确认，否则之

前已确认的信息会显示【已作废】，系统会以最终的信息为准。



3. 修改作废

2026 年需要对已填写信息进行修改或者作废

（1）点击【专项附加扣除填报】，进入填报页面。【填报记录】选

择【查询年度 2026 年】。

（2）点击进入想要修改的或者作废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进入修改

即可。或者点击进入想要作废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点击左下角【作

废】，确认作废后，即可作废成功。

4. 新增填报

先将上一年度不需要修改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同步后，点击 APP

【首页】，点击【专项附加扣除填报】。

确认材料准备完毕后，点击【准备完毕，进入填报】



填写【本人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住房租金支出信息】和【工作城市信息】，点击【下一步】



选择【申报方式】，点击【提交】即可。

注：纳税人直接向税务机关提交信息，扣缴单位无法获取到纳

税人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这种方式下，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清缴时才

能享受扣除并办理退税。

三、常见困惑解答

1.没有及时填写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可不可以补报?

答：可以选择由扣缴义务人在当年剩余月份发放工资时

补扣，不影响员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 3-6

月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一次性扣除。

2.前面月份没有申报专项附加扣除，多扣的税款怎么

办?

答：教职工在专项附加扣除采集前可能会多预缴税款，

但在采集后每次申报时会累计扣除前几个月的总和，如果税



款为负值的，暂不退税，一直往后留抵，在次年 3-6 月进行

个人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多退少补。

3.专项附加扣除的申报方式怎么选择?

答：方式一：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扣缴义务人为您办理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申报时，需事先下载您本次提交的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方式二：综合所得年度自行申报您本次提交

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可在综合所得年度自行申报中进行税

前扣除。

四、咨询途径

如在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优先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内置的【帮助】功能或咨询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涉及

学院扣缴端的特殊情况，可联系学院财务处咨询（联系电话：

8553356）。

请各位教职工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合理安排时间，及时

准确地完成 2026 年度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确认与填报，切

实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财务资产处

2025 年 12 月 5日


